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 

考試院 104.9.21 考臺組貳一字第 10400059471 號令修正 

 

第 1 條    本規程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一年，期滿得連任。 

考績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 

第六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 

定一人為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 

理會議主席。 

考績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 

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 

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二 

十人以上者，至少二人。 

第二項當然委員得由組織法規所定兼任人事主管人員擔任；指定委員得由 

機關首長就組織法規所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指定之。 

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其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一人為 

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三 

人，由機關首長圈選之。但該協會拒絕推薦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受考人得自 

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 

前項票選委員之選舉，採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並得採 

分組、間接、通訊等票選方式行之，辦理票選作業人員應嚴守秘密；其採 

分組、間接方式票選時，應嚴守公平、公正原則。 

第 3 條    考績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本機關職員及直屬機關首長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及平時考 

    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 

二、本法或其他法規明定應交考績委員會核議事項。 

三、本機關首長交議事項。 

第 4 條    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前項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 

考績委員會初核或核議前條案件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資料，必要時並得 

通知受考人、有關人員或其單位主管到會備詢，詢畢退席。 

第 5 條    考績委員會開會初核或復議年終（另予）考績時，應將考績清冊、考績表 

及有關資料交各出席委員互相審閱、核議，並提付表決，填入考績表，由 



主席簽名蓋章後，報請本機關首長覆核。 

第 6 條    考績委員會之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但依案件性質無庸記載者，不 

在此限： 

一、會議次別、日期及地點。 

二、出席委員姓名。 

三、主席及紀錄人員姓名。 

四、受考人數及其姓名、職務、官職等級及俸（薪）點。 

五、備詢人姓名及詢答要點。 

六、決議事項。 

七、考績清冊等其他附件名稱及數量。 

第 7 條    考績委員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考績評擬、初核、覆核 

及核定等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並不得遺漏舛錯，對考績結果在核定前亦 

應嚴守秘密，不得洩漏；考績委員會開會時，除工作人員外，考績委員及 

與會人員均不得錄音、錄影。 

第 8 條    考績委員會開會時，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涉及本身之 

事項，應自行迴避；對非涉及本身之事項，依其他法律規定應迴避者，從 

其規定。 

前項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得由與會其餘人員申請其迴避 

，或由主席依職權命其迴避。 

第 9 條    考績委員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違反第七條、前條第一項 

規定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第 10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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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 明
第二條 考績委員會委員之︱第二條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一 、本條增訂第三項、第四

任期一年，期滿得連任。︱ 任期一年，期滿得連任。︱ 項，原第三項、第四項

考績委員會置委員五︱ 考績委員會歪委員五︱ 及第五項均向後遞移二

人至二十三人，除本機關︱ 人至二十三人 ，除本機關 ︱ 項次，同時修正第二

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 ︱ 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 ︱ 項、原第三項及第五項

及第六項所規定之票選人

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

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

定一人為主席。主席因故

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

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

會議主席。

考績委員會組成時，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

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

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

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

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

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計

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

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

二十人以上者，至少二

人。
第二項當然委員得由

組織法規所定兼任人事主

管人員擔任﹔指定委員符

由機關首長就組織法規所

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

一級單位主管指定之。

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

務人員協會者，其考績委

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一人

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

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

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三

及第四項所規定之票選人︱ 文字。

員外，餘由機關酋長就本︱二、第二項修正理由：配合

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 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一人為主席。主席因故︱ 定，原第四項向後遞移

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 為第六項，是配合修正

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 文字。

會議主席 。 ︱三、第三項增訂理由 ：

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I c 一）查銓敘部一百零二年

務人員協會者，其考績委︱ 十一月 二十五日部法

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一人︱ 二字第一O二三七八

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 三二四六號函略以，

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 為維護並落實性別平

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三︱ 等政策，請各機關於

人，由機關首長圈選之。 i 組設甄容及考績委員

第二項委員，每滿四︱ 會峙，委員之任一性

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受考︱ 別比例以不得低於三

人票遺產生之。受考人得︱ 分之一為原則 ﹔ 荊銓

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 敘部復於一百零三年

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 ︱ 十二月八日以一0三
前項票選，應採普

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

投票法行之。但各機關情

形特殊者，笙採分組、間

接、通訊等票選方式行

之 。辦理選登人員應嚴守

秘密 。

三九O五七八一一號
函重申，請各機關組

設甄審及考績委員會

委員峙，委員任一性

別比例仍依上開規定

辦理。茲據銓妓部一

百零四年之通黨調

章，其上開行政指導

下達後，多數機關之

考績委員會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已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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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機關首長國選之。

但核協會拒絕推篇者，不

幸些旦二
第二項委員，每滿四

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受考

人票選產生之。受考人得
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

蔚為票選委員候選人。

前項票選委員之還

蠱，採普通、平等、直接

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斗並

笙採分組、間接、通訊等﹔

票選方式行之斗辦理星選

盜墓人員應嚴守秘密斗主

採分組、間接方式票選

時，應嚴守公平、公正房、

且二

2 

求，是為落實因家性

別平等政策，是於本

項明定相關規定，以

完備法制。

（二）茲以機關人員之異動

本屬常態，是各機關

考績委員會之指定委

員於年度中由機關首

長重為指定、票選委

員離職由候補委員遞

補或重行票選等情形

十分常見，考量人員

異動本非機關可得預

見，為避免機關人員

異動致生考績委員會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未

符規定而影響其所為

初核或核議結果之合

法性，徒增實務執行

上之窒碟，是欲要求

各機關考績委員會委

員任一性別符合一定

比例，九宜設定一判

斷基車，基此考量，

表明定以「組成時」

為準，亦即以「每~

委員會任期開始時」

判斷各機關考績委員

會委員是否符合任一

性別比例規定。至考

績委員會組成後如過

人員其動致票選委員

由候補委員遞補或捕

遷，而產生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未合本項規

定情形，得由機關首

長本於槌貴審酌是否

透過指定委員更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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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達成國家性別平等

政策。

（三）原則上各機關考績委

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

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惟考量部分機關

業務性質特殊，其受

考人性別結構本即未

連任一性別三分之

一，倘強制其考績委

員會委員任一性別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實

非合理，是增列本項

但書規定﹔又為顧及

機關受考人任一性別

比例未達三分之一，

但該性別之受考人人

數實有相當數量之情

彤，是併於但書規

定，該性別受考人人

數在二十人以上之機

閥，其考績委員會該

性別之委員至少應有

二人。

四、第四項增訂理由：

（一）奎銓錶部九十七年九

月八日部法二字第O

九七二九七五O六三

號書函略以，兼任他

機關人事人員，於現

行組織法規（含組織

法律、組織規程及編

制表）中均于明定，

得認定為核兼任機關

之人寧主管人員，從

而得為兼任機關考績

委員會當然委員。次

查銓敘部九十二年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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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日部法二字第

。九二二二一五九一

九號令及九十八年八

月二十一日部法二字

第O九八三O九二八

七一號書函略以，為

兼顧公立學校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之監督管

理權，許其擔任考績

委員會之指定委員﹔

考量公立學校兼任行

政職務之教師，雖非

公務人員考績法（以

下簡稱本法）適用對

象，惟其屬員條依本

法相關規定辦理考績

者，基於監督管理考

核之需’去從寬同意

是類教師得經機關首

長指定為考績委員會

之指定委員﹔上開監

督關條限於依各機關

組織法規規定，為依

本法相關規定辦理考

績之受考人其職務所

在單位主管。

（二）茲以實務上各機關

（含學校）如有依機

關組織法規（包括組

織法、組織條例、組

織通則、組織自治條

例、組織規程、準

則、編制準則及編制

表等）規定兼任人事

主管人員或兼任單

位主管而其單位內

有依本法辨理考績

之受考人等情形，例

4 



僻、依銓敘部前開函

釋規定，使是類人員

得為兼任機關考績

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或指定委員，然指定

委員既由機關首長

就本機關人員中指

定，屬其人事管理之

固有權限，表明定組

織法規所定本機關

兼任之一級單位主

管亦得為指定委

員﹔又考量機關副首

長條襄助首長處理

機關業務，對機關受

考人具指揮監督及

領導統御權限，倘機

關組織法規明定副

首長得由具一定資

格條件人員兼任，同

意該等人員得參與

考績委員會之運

作，亦有其合理性 ，

是併於本項明定。

五、第五項修正理由：第五

項除由原第三項移列

外，查銓敘部九十八年

十一月二十日部銓一字

第O九八三－0四入三
一號函略以，各主管機

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

者，其考績委員會及甄

審委員會之組設，應於

新一屆委員會任期開始

前一個月，通知各該協

會依規定推薦通格之指

定委員人退，各該協會

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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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未配置職員之教師兼任主任，亦得擔任指定委員；惟只限一級主管，故屬二級主管之教師兼任組長即不得擔任指定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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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期內推薦﹔倘各該

協會未能依限推車古人

選，或推薦之人還不過

格（如推薦非該主管機

關具協會會員身分

者），各主管機關應先與

其再溝通協調，倘協調

後仍維持原情形，致無

法及時有協會代表之拈

定委員時，因各主管機

關巳踐行相關通知及協

調程序，其依法組成之

考績委員會及甄審委員

會仍具合法性，惟應保

留指定委員一名，作為

日後各該協會倘推薦過

格人選擔任指定委員之

名額，其任期至該屆委

員任期屆滿時為止。實

務上，因各公務人員協

會運作情形不一，倘其

因故未能推薦考績委員

會指定委員名單，為免

影響考績委員會組成之

合法性，主管機關雖得

依上開銓妓部函釋規定

而暫為處理，然此與訂

定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

應有協會代表之本意未

合，是為兼顧協會之代

表性，以及機關首長指

定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

權限及實務運作需要，

是增列本項但書規定。

六、第七項修正理由：除由

厚、第五項移列，並配合

實務作業將條文中之

「辦理還務人員」修正

6 



為「辦理票選作業人

員」外，奎九十二年四

月七日修正發布之本

條第四項規定：「前項

票遷，應採普通、平

等 、 直接及無記名投票

法行之。但各機關情形

特殊者，得採分組、問

接、通訊等票選方式行

之。 J 修正說明略以，

得採分組（如醫院護

士、誓師人數比例差距

較大，符依其職務分組

票選產生若干委員）、

間接（如警察人員服勤

時間不一及政風人員

服勤地點分散各處，符

分區直接票選產生候

選人，再由候選人互選

產生票選委員）、通訊

（如駐外人員或服勤

地點分散各處等情形

得採通信、傳真 、 電子

郵件等）票選方式行

之。然實務上，部分機

關對於何時得採行分

組、間接、通訊投票之

認知與上開規定不

同，時有誤用選舉方式

致考績委員會組成不

合法，造成部分平時考

核獎懲或考績案件經

救濟機關撤銷，反而增

加機關人事管理上困

i憂之情形。考量行政機

關資訊作業已相當普

及，無論是透過線上投

票或電子郵件投票，在

7 



符合秘密投票之前提

下，通訊投票方式已是

實務作業之常態，而各

機關在符合公平、公正

原則之前提下，依其業

務需要採分組或間接

方式辦理票選委員還

舉，亦符合公平選舉之

精神，是刪除原但書規

定，並於條文後段增訂

「採分組、間接方式票

選時，應嚴守公平、公

正原則 」 之規定，亦即

機關得依其產生票選

委員之需要，在選舉公

平、公正前提下，以受

考人性別、業務性質差

異或服勤地點等，採分

組或間接方式辦理票

選，不再以上開九十二

年四月七日本條第四

項之修正說明所載之

條件，作為票選委員得

採分組、間接或通訊方

式辦理票選之判斷基

準。舉例而言，某機關

受考人一百人（其中男

性七十五人，女性二十

五人），如其考績委員

會委員十人，則票選委

員至少應有四人（依第

六項規定 ： 委員每滿四

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

受考人票選產生，故十

人之考績委員會至少

應有票選委員四人），

是機關於嚴守公平、公

正原則下，得以 「性別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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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分組票選之依

據，再對應機關受考人

之性別比例，票選委員

四人之中，至少應有一

人為女性（按：以四人

乘以二十五再除以一

百），且由二十五位女

性受考人票選產生

之﹔另依第三項委員性

別比例規定，委員中至

少應有三人為女性

（按：以十人乘以二十

五再除以一百，所得結

果進整） 。 據上，此機

關考績委員會女性委

員三人，其中至少一人

應來自票選委員，其餘

人員則來自指定委員

或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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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陸遷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修正宗息說明

公務人員陸遷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靜、考試院於八十九年七

月六日以八九考查組貳一字第O四四九五號令訂定發布，並自同年七月十

六日施行，其後於九十一年、九十六年及九十八年，共修正發布三次。茲

為落實國家性別平等政策，去增訂本細則所定甄審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

例規定﹔修正票選委員之選舉方式 ﹔ 另為符各機關實際運作需要，增訂各

機關組織法規所定兼任職務人員，得為其甄審委員會之當然委員或指定委

員，以及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如該協會拒絕推薦指定委員

人還供機關首長指定時，其甄審委員會指定委員中得無公務人員協會代表

等規定，以資明確並利各機關依循 。



公務人員陸遙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 明
第七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八︱第七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八︱一、本條將原第一項後段分

條第一項規定組織甄審委︱ 條第一項規定組織甄審委︱ 別移列至第二項及第五

員會，應置委員五人至二︱ 員會，應置委員五人至二︱ 頃，並增訂第三項，原

十三人，組成時委員任一︱ 十三人，由機關首長就本︱ 第二項向後遞移二項

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 l 次，房、第三項至第七項

一。但本機關人員任一性︱ 定一人為主席，主席因故︱ 均向後遞移三項次，同

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 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 時修正第一項、原第二

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 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 項及第三項文字。

人數乘以該性別人員占本︱ 會議主席。人寧主管人員︱二、第一項修正理由 ：

機關人員比例計算，計算︱ 為當然委員。笙委員每滿︱（一）查銓敘部一百零二年

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

人員人數在二十人以上

生土豆主二人 。

前項委員除人事主管

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五項

所規定之票選委員外，餘

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

中指定之，並指定一人為

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

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

中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

席。委員之任期一年，期

滿得連任。

前項當然委員得由組

織法規所定兼任人事主管

人員擔任﹔指定委員得由

機關首長就組織法規所定

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

級單位主管指定之。

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

務人員協會者，其甄審委

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一人

為該協會之代表 ﹔其代表

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

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三

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人

員票選產生之 。 本機關人

員得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

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

人。委員之任期一年，期

滿得連任。

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

務人員協會者，其甄審委

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一人

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

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為本

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三

人，由機關首長國選之。

第一項票選，盛採普

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

投票法行之 。 但各機關情

形特殊者，得採分組、問

接、通訊等票選方式行

之 。 辦理還務人員應嚴守

秘密。

甄審委員會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 。 可否均

未達半數峙，主席可加入

第 1 頁 ， 共 8頁

十一月二十五日部法

二字第一O二三七八

三二四六號函略以，

為維護並落實性別平
等政策，請各機關於

組設甄客及考績委員

會時，委員之任一性

別比例以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為原則﹔制銓

敘部復於一百零三年

十二月八日以部法二

字第一0三三九O五

七八一一號函重申，

請各機關組設甄客及

考績委員會委員峙，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仍

依土問規定辦理。茲

據銓敘部一百零四年

之通案調查，其土開

行政指導下達後，多

數機關之甄審委員會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已

符合要求，是為落實

國家性別平等政策，

是於本項明定相關規



人，由機關首長圈選之。 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定，以完備法制。

但該協會拒絕推越者，不 前項出席委員應行迴 （二）茲以甄審委員會運作

在此限。 避者，於決識時不計入該 期間，可能有因指定

第一項委員＿＿：＿每滿四 案件之出席人數。 委員於年度中由機關

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人員 甄審委員會審議案件 首長重為指定 、 票選

票選產生之。本機關人員 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資 委員離職由候補委員

得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 料，必要時並得通知參與 遞捕或重行票選及機

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 陸進人員、有關人員或其 關人事主管人員職務

豆豆項票選委員之選 單位主管到會備詢，詢畢 調動等，造成甄審委

蠱，採普通、平等 、 直接 退席。 員之組成有所異動之

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4美 甄審委員會必要時得 情形。考量人員異動

得採分組 、 間接、通訊等 與考績委員會合併之。但 情形本非機關可得預

票選方式行之＿＿：＿辦理星還 依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見，為避免因機關人

笠墓人員應嚴守秘密主主 統籌辦理下級機關人員陸 員其動，導致甄審委

採分組、間接方式票選 邊甄審（選）之機闕，不 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

哇，應嚴空公平、公正原 符合併。 例未符規定，而影響

型。 該委員會審奎機關人

甄審委員會應有全體 員隨遷案件之合法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 性，徒增實務執行之

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 窒礙，是倘欲要求各

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均 機關甄審委員會委員

未達半數峙，主席可加入 任一性別處符合一定

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比例，設定一判斷基

前項出席委員應行迪 準確有其必要性，是

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核 明定以「組成時」為

案件之出席人數。 準’亦即以「每屆委

甄審委員會審議案件 員會任期開始時」判

有疑義峙，得調閱有關資 斷各機關甄審委員會

料，必要時並得通知參與 委員是否符合任一性

陸遷人員、有關人員或其 別比例規定。

單位主管到會備詢，詢畢 （三）原則土各機關甄審委

退席。 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

甄審委員會必要時得 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與考績委員會合併之。但 一﹔惟考量部分機關

依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業務性質特殊，其機

統籌辦理下級機關人員陸 關人員性別結構本即

遴甄容（選）之機闕，不 未達任一性別三分之

符合併 。 一，倘強制其甄審委

第 2 頁，共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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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委員任一性別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實

非合理，表增列本項

但書規定，並以本機

關具票選委員選舉權

（含被選舉權〉之人

員為性別比例計算之

基礎﹔另為顧及本機

關人員任一性別比例

未達三分之一，但該

性別人員人數實有相

當數量之情形，是併

於但書規定 ， 該性別

人員人數在二十人以

土之機闕，其甄審委

員會該性別之委員至

少應有二人。

三、第二項修正理由：由原

第一項後段移列，並配

合原第一項有關票選委

員規定移列至第五項酌

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項增訂理由 ：

（一）查銓敘部九十七年九

月入日部法二字第0

九七二九七五O六三

號書函規定，兼任他

機關人事人員，於現

行組織法規（合組織

法律、組織規程及編

制表）中均子明定，

得認定為該兼任機關

之人事主管人員，從

而得為兼任機關考績

委員會當然委員 。 復

查銓敘部九十二年三

月二十日部法二字第

。九二二二一五九一

第 3 頁，共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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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號令規定，為兼顧

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之監督管理

攏，許其擔任考績委

員會之指定委員。以

上開令釋規定，靜、從

先同意兼任行政職務

之教師得經機關首長

指定為考績委員會之

指定委員﹔又此等監

督關條F良於依各機關

組織法規規定，為依

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

規定辦理考績之受考

人其職務所在單位主

管。再瓷銓敘部九十

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部

銓一字第O九九三一

六O四三三號電子郵

件略以，依公務人員

陸遙法（以下簡稱陸

遙法）第八條第一項

及其施行細則第七條

甄審委員會必要時得

與考績委員會合併之

規定，甄審委員會及

考績委員會之設置規

定宜于一致，是依土

開銓敘部九十二年及

九十九年令釋，機關

組織法規規定具有監

督管理權之公立學校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且其監督管理之對象

包括公務人員，並為

本機關人員之單位主

管者，始得擔任甄審

委員會之指定委員﹔

第 4 頁，共 8 頁



該等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倘經機關首長指定

為指定委員者，即可

經機關首長指定一

人為主席。

（二）茲以實務上各機關

（含學校）如有依機

關組織法規（包括組

織法 、 組織條例 、 組

織通貝1J 、組織自治條

例、組織規程、準

貝1J 、編制準則及編制

表等）規定兼任人事

主管人員旦失兼任單位

主管而其單位內有依

陸遷法辦理陸遷之人

員等情形，例靜、依銓

敘部前開函釋規定，

使是類人員得為兼任

機關甄審委員會之當

然委員或指定委員，

然指定委員既由機關

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

指定，屬其人事管理

之固有權限，是明定

組織法規所定本機關

兼任之一級單位主管

亦得為指定委員﹔又

考量機關副首長餘襄

助首長處理機關業

務，對本機關人員其

指揮監督及領導統御

權限，倘機關組織法

規明定副首長得由具

一定資格條件人員兼

任，同意該等人員得

參與甄審委員會之運

作，亦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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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併於本項明定。

五、第四項修正理由：本項

除由原、第二項移列外，

查銓妓部九十八年十一

月二十日部銓一字第O

九八三－0四八三一號

函略以，各主管機關已

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

其甄審及考績委員會之

組設，應於新一屆委員

會任期開始前一個月，

通知各該協會依規定推

將通格之指定委員人

退，各該協會應於iJt到

通知之次日起二星期內

推薦 ﹔倘各該協會未能

依限推薦人退，或推薦

之人還不過格（如推薦

非該主管機關具協會會

員身分者），各主管機

關應先與其再溝通協

調，倘協調後仍維持原

情形 ，致無法及時有協

會代表之指定委員嗨，

因各主管機關已踐行相

開通知及協調程序，其

依法組成之甄容及考績

委員會仍具合法性，惟

應保留指定委員一名，

作為日後各該協會倘推

篇適格人進擔任指定委

員之名額，其任期至該

屆委員任期屆滿時為

止。考量實務上，因各

公務人員協會運作情形

不一，倘其因故未能推

薦甄審委員會指定委員

名單，為免影響甄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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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組成之合法性，主

管機關雖得依上開銓敘

部函釋規定而暫為處

理，然此與訂定甄審委

員會指定委員應有協會

代表之本意未合，是為

兼顧協會之代表性，以

及機關首長指定甄審委

員會指定委員權限及實

務運作需要，是增列本

項但書規定 。

六、第五項修正理由：本項

由原第一項後手艾移列，

另依陸遴法第三條規

定 ： 「本法以各級政府

機關及公立學校組織法

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機

要人員外，定有職稱及

依法律任用 、 派用之人

員為適用對象。」向法

第十八條規定：「人

事、主計及政風人員，

得由各該人事專業法規

主管機關依本法及施行

細則規定，另訂陸遷規

定實施 。 J 是機關內如

人事、主計、政風等一

條鞭及其他非屬陸遷法

適用對象之人員，雖基

於主管人員監督考核權

F良之需而得擔任甄審委

員會之指定委員及當然

委員，惟系等人員尚不

具本機關甄審委員會票

還委員之選舉權 （含被

選舉權），非本項票選

委員之適用對象。

七、基於本條第十項有關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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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委員會必要時得與考

績委員會合併之規定，

甄審委員會與考績委員

會之組成及議事等事項

（例如：委員會之指定

委員、當然委員及票選

委員之組設 、產生及票

選方式與決議等規定），

宜予一致。是本條第六

項你配合考績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二條第七項有

關票選委員之選舉方式

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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